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12.1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四、本校研發成果所取得之權益收入(以合約總金額認定，包括但不限於授權金、技轉金、權利金、衍生利益金、獎勵金、激勵金、先期技轉金、產學合作案中提列之既有技術授權金及計畫研發成果權利移轉金)，依規定扣除專利費用、第一項之委託推廣服務費及第三項之上繳政府單位金額後，依下列比例分配之：技術發明人代表50%、校方35%、院0.45%、系所或中心2.55%、承辦單位12%。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bookmark: _GoBack]四、本校研發成果所取得之權益收入(以合約總金額認定，包括但不限於授權金、技轉金、權利金、衍生利益金、獎勵金、激勵金、先期技轉金、產學合作案中提列之既有技術授權金及計畫研發成果權利移轉金)，依規定扣除專利費用、第一項之委託推廣服務費及第三項之上繳政府單位金額後，依下列比例分配之：技術發明人代表50%、校方40%、院0.45%、系所或中心2.55%、承辦單位7%。
	已上簽陳，請校方同意將5%之權益收入由校方調整至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八、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入淨額，其管理方式如下：
(一)至(三)略
(四)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之方式如下：
1. 略。
2. 應實際運用於科技研究發展有關項目，得支用之項目例示如下：
(1) 略。
(2) 略。
(3) 報支國外差旅費。
(4)~(6) 略。
3. 略。
4. 略。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八、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入淨額，其管理方式如下：
(一)至(三)略
(四)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計畫代號之方式如下：
1. 略。
2. 不得報支國外差旅費。
3. 應實際運用於科技研究發展有關項目，得支用之項目如下：
(1) 略。
(2) 略。
(3)~(5) 略。
4. 略。
5. 略。
	依據104.9.22研發會議結論上簽建請主計室同意放寬權利金收入可報支國外差旅費，已獲主計室同意，故本辦法配合修正，預計自明年（105）起實施。
目次遞移

	9、 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之權益收入用以統籌辦理智慧財產管理、技術推廣及業務有功人員之績效獎金(須符合自籌收入業務範疇)。
	九、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之權益收入用以統籌辦理智慧財產管理、技術推廣及業務有功人員之績效獎金(須符合五項自籌收入業務範疇)。
	參照主計室建議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辦理名稱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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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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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支國外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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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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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


入淨額，其管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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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際運用於科技研究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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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4. 12 . 17 )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四、 本校研發成果所取得之權益 收入 ( 以合約總金額認定，包 括但不限於授權金、技轉金、 權利金、衍生利益金、獎勵 金、激勵金 、先期技轉金、產 學合作案中提列之既有技術 授權金及計畫研發成果權利 移轉金 ) ，依規定扣除 專利費 用、 第一項 之 委託推廣服務 費 及第三項之 上繳政府單位 金額後，依下列比例分配之： 技術發明人代表 50% 、 校方 35 % 、 院 0.45% 、 系所或中心 2.55% 、 承辦單位 12 % 。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四、 本校研發成果所取得之權益 收入 ( 以合約總金額認定，包 括但不限於授權金、技轉金、 權利金、衍生利益金、獎勵 金、激勵金 、先期技轉金、產 學合作案中提列之既有技術 授權金及計畫研發成果權利 移轉金 ) ，依規定扣除 專利費 用、 第一項 之 委託推廣服務 費 及第三項之 上繳政府單位 金額後，依下列比例分配之： 技術發明人代表 50% 、 校方 40% 、 院 0.45% 、 系所或中心 2.55% 、 承辦單位 7% 。  已上簽 陳， 請校方同意 將 5% 之權益 收入由校方 調整至產學 合作營運中 心。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八、 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 入淨額，其管理方式如下：   ( 一 ) 至 ( 三 ) 略   ( 四 )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 計畫代號之方式如下：   1.   略。   2.   應實際運用於科技研究發展 有關項目，得支用之項目 例示 如下：   (1)  略。   (2)  略。   (3)  報支國外差旅費。   (4) ~(6)   略。   3.   略 。   4.   略 。  第十三條   技術授權與權益分配   八、 前項分配予發明人之權益收 入淨額，其管理方式如下：   ( 一 ) 至 ( 三 ) 略   ( 四 ) 發明人支用「權利金收入」 計畫代號之方式如下：   1.   略 。   2.   不得報支國外差旅費。   3 .   應實際運用於科技研究發展有 關項目，得支用之項目如下：   (1)  略。   (2)  略。   (3) ~ (5)   略。   4.   略。   5.   略。  依據 104.9.22 研發 會議結論 上簽建請 主計 室同意 放寬權 利金收入可報 支國外差旅 費，已獲主計 室同意，故本 辦法配合修 正，預計自明 年（ 105 ）起 實施 。   目次 遞移  

九、   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之權益 收入用以統籌辦理智慧財產 管理、技術推廣及業務有功 人員之績效獎金 ( 須符合 自籌九、 本校承辦單位受分配之權益 收入用以統籌辦理智慧財產 管理、技術推廣及業務有功人 員之績效獎金 ( 須符合 五項 自參照主計室建 議依 「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

